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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文件   

 
沙田區議會  

 
發展及房屋委員會  

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 
擴大會議報告  

 
( 1 )  委 員 知 悉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提 交 的 “長 者 維 修 自 住 物 業 津

貼計劃 ”。  

 
( 2 )  鑑 於 部 分 委 員 對 新 鴻 基 地 產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的 “沙 田 城

門 河 畔 休 憩 用 地 暨 歷 史 建 築 及 酒 店 發 展 計 劃 ”有 保
留，該公司同意考慮委 員的意見，並於日後向委員會

報告修訂後的計劃。  

 
( 3 )  委 員 知 悉 規 劃 署 提 交 的 《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

號 S / M O S / 1 3》的修訂項目，並一致通過以下動議：  

 
 “沙 田 區 議 會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政 府 必 須 落 實

早期的規劃概念，興建行人天橋連接第 8 6 B 區及第 7 7
區 。 並 應 力 促 發 展 商 必 須 於 2 0 1 1 年 前 興 建 有 關 行 人 天
橋，完善整個社區，讓居民安居樂業。 ”  

 
( 4 )  委 員 通 過 地 區 改 善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， 同 意 委 託 定 期

合 約 顧 問 及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工 程 組 推 行 七 項 由
區議員及民政處提出的地區改善工程，並預留 2 , 3 5 0 , 0 0 0
元 以 推 行 上 述 工 程 。 委 員 又 備 悉 四 項 原 由 康 樂 及 文 化 事

務 署 跟 進 的 地 區 改 善 工 程 建 議 ， 將 轉 交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

員會轄下地區設施工程工作小組作進一步討論。  

 



 
(  二  )

( 5 )  委 員 通 過 由 房 屋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就 本 年 度 舉 辦 的 四 項 活 動

所提交的撥款申請，獲批款額為 1 3 3 , 5 3 0 元。  

 
( 6 )  委員知悉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就公共屋 邨煤 氣 喉 管 維

修保養事宜提問的回覆。  

 
( 7 )  委員知悉旅遊事務署及食物環境 生 署 就 馬 料 水 碼 頭 增

設方向指示牌及洗手間提問的回覆。  

  
( 8 )  委 員 備 悉 地 區 改 善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及 房 屋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提

交的會議記錄，並通過上述兩個工作小組的成員名單。  

 
( 9 )  委員備悉二零零八 /零九年度鄉村工程計劃 (維修工程 )項

目 、 沙 田 區 公 共 房 屋 及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屋 苑 人 口

及 有 關 推 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定 期 合 約 顧 問 角 色 簡 介 的

資料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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